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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38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謝品瑶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819
傳真：(02)29657087
電子信箱：AJ0990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17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政字第113249024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

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V4Z6DF）

主旨：本局113年廉政會報暨安全維護會報會議業於113年11月25

日召開，會議決議涉及廉政法規遵循及檢舉、控訴性質案

件保密部分如說明，請各校轉知同仁依循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廉政會報設置要點及113年廉政工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有關廉政倫理事件登錄應注意事項部分：

(一)關於教師得否收受學生家長贈送之禮品：依法務部廉政

署「校園誠信管理手冊」及本局「新北市校園誠信倫理

手冊」，教師與家長間雖無職務上利害關係，惟家長係

代表其子女，倘收受禮品恐產生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

虞」相關疑慮（相對於其他未送禮的學生為差別待

遇），故建議仍予拒絕或退還，並依「新北市政府員工

廉政倫理規範」（下稱廉政規範）第5點簽報長官及知會

本局政風室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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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關於受贈財物之現場判斷及事後查證：

１、依廉政規範第4點規定，本府員工原則不得接受與其職

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餽贈財物，例外得予接受者（如市

價新臺幣500元以下等），仍須以「偶發而無影響特定

權利義務之虞」為前提 。

２、承上，同仁對於有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所贈財物以不收

受為原則，倘若係現場無法拒絕或當下判斷屬廉政規

範得例外收受情況時，則建議事後應儘快釐清贈送者

身分、有無業務關聯性及所贈物品為何等事項 ，俾決

定是否需依廉政規範處理後續事宜。

三、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（下稱利衝法）應注意事項

部分：以非公開程序逕洽廠商辦理小額採購時，可先行檢

視「機關辦理小額採購作業應注意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

事項」，並於洽商時以口頭提醒或提供廠商「防範違反公

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告知書」，請廠商注意利衝法相關

規定，避免受罰（如附件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懶人

包及相關資料）。

四、有關處理具檢舉、控訴性質案件保密應注意事項部分：處

理具有檢舉控訴性質之陳情、檢舉、調查等案件時，應注

意對控訴方之身分保密事宜，如有請當事人說明或其所屬

單位查證必要者，應儘量以摘述個案內容之方式處理，倘

若需檢附檢舉或陳情資料亦應隱匿檢舉、陳情人等控訴方

個資或足資辨識其身分之內容，且應避免以同一公文通知

控訴方及被控訴方等足使被控訴方知悉或推測係遭何人指

控之情形。
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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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公立高中職暨國中小、新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副本：

55


